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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配售代理

（按英文字母排序）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項下之全部配售條件已達成，而配售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

十九日完成。配售代理已成功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與條件以每股配售股份港幣 1.72元之

配售價向承配人配售480,000,000股配售股份。

茲提述金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刋發之公告（「該公

告」）。除非文義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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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配售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項下之全部配售條件已達成，而配售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

九日完成。配售代理已成功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與條件以每股配售股份港幣 1.72元之配售

價向不少於六位承配人配發、發行及配售480,000,000股配售股份。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承配人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為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配售所得款項淨額（ 經扣除應付予配售代理之佣金及配售產生之其他開支後）約為港幣

808,697,452元。本公司擬於出現適當機遇時，以配售之所得款項淨額收購太陽能發電站（包

括但不限於在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刊發的公告內

所載有關本集團訂立的框架協議及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的可能收購）。

承配人於本公司之股權

480,000,000股配售股份相當於 (i)緊隨配售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12.16%（包括已發

行的480,000,000股配售股份）；及 (ii)緊隨配售完成後及假設於本公司發行之全部未行使可換

股票據及可換股債券項下之換股權按現行換股價獲全數行使後，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

8.09%（包括已發行的480,000,000股配售股份）

代表

金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李原

董事會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原先生（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及盧振威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姚

建年院士、楊百千先生、邱萍女士及吴振綿先生；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關啟昌先生、程國豪先

生、嚴元浩先生、石定環先生及馬廣榮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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